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7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智揚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劉孟哲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所

為112年度竹簡字第1132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2029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

二審合議庭，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甲○○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甲○○與告訴人丙○○前

為夫妻關係，育有未成年子女林○繁（民國109年生，姓名

年籍資料詳卷），被告明知對林○繁負有保護照顧之義務，

而依當時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於112

年4月5日上午11時許，在位於新竹市○區○○路000號之煙

波大飯店新竹店，放任林○繁脫離其照顧範圍任意嬉戲奔

跑，致其不慎跌倒，林○繁因而受有左手拇指鈍傷合併近端

指骨閉鎖性骨折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

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

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

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

據。再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真實之證據，倘證據是否真實

尚欠明確，自難以擬制推測之方式，為其判斷之基礎。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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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

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

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

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

「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

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53年台上字第656號、

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至告訴人之指訴，係

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以告訴人之指訴為證據方

法，除其指訴須無瑕疵，且應有查與事實相符之佐證，始得

資為判決之基礎（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決意旨參

照）。

三、本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過失傷害犯行，無非

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丙○○之指述、新北市立土城

醫院診斷證明書、被害人林○繁傷勢照片、新北市政府警察

局三峽分局北大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

件紀錄表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未成年子女林○繁有於上揭時、地跌倒，

因而受有左手拇指鈍傷合併近端指骨閉鎖性骨折之傷害，惟

堅詞否認有何過失傷害之犯行，並辯稱：林○繁一直待在我

視線範圍內，我有叫林○繁不要跑，但她還是跑了，林○繁

剛起跑後就跌倒，那個時間點我們要抓也已經來不及，我無

法預測林○繁的行為，我認為我沒有過失等語；辯護人則以

相同意旨為被告辯護，並辯護稱：過失以違反注意義務為前

提，然要求被告不能任意讓林○繁在擺設有家具之空間內跑

動，乃超乎一般人想像之注意義務，蓋跑步是一種運動，本

身即有可能產生風險，而林○繁活動時均在被告之視線範圍

內，且被告及其家人均有口頭禁止林○繁跑步，在林○繁開

始跑步甚至跌倒時，大家馬上過去安撫她，被告並未放任林

○繁脫離其照顧，且以照顧小孩之經驗判斷，小孩跑步跌倒

受傷是難以避免之情形，不能用小孩有受傷之結果回推父母

一定有過失等語。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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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夫妻關係，育有未成年子女林○繁，被告

對林○繁負有保護照顧之義務，而林○繁於112年4月5日上

午11時許，在新竹市○區○○路000號煙波大飯店新竹店房

間內，因跑步不慎跌倒而受有左手拇指鈍傷合併近端指骨閉

鎖性骨折之傷害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簡上卷第

140至141頁），並有被告與林○繁戶籍謄本、新北市立土城

醫院診斷證明書、急診病歷、113年8月23日長庚院土字第11

30750105號函所附林○繁病歷資料、林○繁之傷勢照片及錄

影畫面截圖、林○繁之手部傷勢近拍及就醫照片、新竹煙波

飯店房型照片（見112偵12029卷第11至14頁、第45至46頁、

第47至48頁、第59頁、本院簡上卷第29頁、第57頁、第59至

62頁）等件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惟按刑法上所稱之過失，係指對於構成犯罪事實之發生，應

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之情形。所謂「應注意，並能注意

而未注意」，乃指行為人對於客觀可預見之構成要件結果的

發生，疏於保持依據客觀情狀所必要之注意，即違反客觀之

注意義務，而具有行為不法。然人類社會活動形形色色，立

法技術無從規範所有具危險性活動之注意義務為何，唯賴法

院依個案事實加以評價、補充。上述「注意義務」，並非以

事後結果論、課予行為人杜絕所有可能發生一切不法結果之

絕對責任，而應以事前觀點，判斷處於被告立場之通常一般

人，是否皆可預見到某一他人權益侵害結果之發生，因而推

衍出一個社會生活中所公認或默認，任何處於被告立場之通

常一般人會被要求遵守之行為準則、被期待應採取之避險措

施，據以審查被告之行為（包含作為及不作為），是否偏離

上述行為準則，違反注意義務，進而決定其行為應否成立過

失犯。又法院判斷個案注意義務時，應審酌「容許風險」，

蓋過失犯規定雖禁止對他人法益製造風險，然若一概要求消

除一切風險以防止結果之發生，則許多現代社會中有其存在

意義及價值之活動勢必遭到捨棄、抑制，反有礙社會之健全

發展，法秩序對此自有衡平調整之必要。質言之，某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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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本質上存在一定風險，但該風險實際上為社會價值判斷

所允許，且為社會共同生活所接受，亦即具有「社會相當

性」，縱令該風險屬可預見且可避免，然因完全排除一切風

險勢必連帶喪失該等社會活動之意義及價值，即屬法律秩序

所允許之風險，不應動輒以刑事過失責任相繩。

　㈢證人即被告之胞姊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林○繁於112

年4月5日在飯店房間內跌倒時我有在場，當時我們要退房

了，在整理行李及在客廳看電視，林○繁先看了我們在做什

麼事情，打算跟我們玩，就在我們整理行李處繞著沙發往後

跑，跑不到1圈後就跌倒了，林○繁跑步時我們在場所有

人，包含我、被告及被告父母親都有跟林○繁說「不要跑，

很危險」，但林○繁在起跑沒多久就跌倒，她那時候有哭，

我們就趕快圍過去看林○繁，第一時間林○繁說她手痛，我

們便有做冰敷及檢查，沒有什麼大狀況，後續林○繁也是唱

唱跳跳都沒事，沒有表示任何不舒服，我們都有盡可能在保

護林○繁等語（見本院簡上卷第174至179頁）。是自證人乙

○○上開證述可知，林○繁於112年4月5日在飯店房間內跌

倒前，被告及其家人均有在旁看管、注意林○繁之舉動，並

未放任林○繁獨處而使其脫離被告照顧範圍。

　㈣次查，林○繁於案發時為心智健全發展之3歲兒童，具一定

認知能力，肢體動作也更擴展，自希望能夠主動到處探索，

以滿足自身好奇心及求知慾，該年齡之兒童與家人交往互

動、跑跳玩耍實屬常情，而在旁陪伴之家長亦難以預料兒童

於玩耍間之突發性行為舉止或意外，是尚難據此認定一般照

料兒童之家長，皆可預見兒童於擺設家具之空間內奔跑而跌

倒，即因此全盤限制兒童之活動自由，蓋除非藉由拘禁之方

式，否則實際上亦不可能完全禁止兒童之行動自由。另考量

兒童於成長過程中跑跳、玩耍、嬉鬧等行為均係人格健全發

展不可或缺之環節，其行為本即蘊含摔倒受傷之可能，本質

上存在一定風險，倘若強求須完全排除一切風險，無異禁止

兒童透過自身探索世界，並苛求家長對於兒童之照護，須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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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分秒隨時在側、寸步不離之程度，實不免與吾人生活經驗

及法律感情相違。經審酌證人乙○○上揭證詞，併考量被告

並未放任林○繁獨處，且被告及其家人均有時刻關注林○繁

舉動，再以口頭告誡林○繁不可亂跑，且林○繁活動場所未

具有特別危險性等因素，認被告縱未完全禁止林○繁於擺設

家具之空間內任意奔跑，亦難認林○繁跑步自摔受傷，已逾

越「社會相當性」之程度，而屬法秩序所不容許風險。

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提前揭證據，均不足使本院就被告確

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達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自屬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原審

遽為被告有罪之判決，自有未洽，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

撤銷，自為被告第一審無罪之判決。

六、末按法院以簡易判決處刑者，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得易科

罰金之有期徒刑及拘役或罰金為限；另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

決處刑案件，經法院認為有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但

書之情形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分別為刑事訴訟法第

449條第3項、第452條所明定，是地方法院對被告為簡易判

決處刑後，經提起上訴，而地方法院合議庭認應為無罪判決

之諭知者，依同法第455條之1第3項準用第369條第2項之規

定意旨，應由該地方法院合議庭撤銷簡易判決，逕依通常程

序審判。此所為判決，應屬於第一審判決，檢察官仍得依通

常上訴程序上訴於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從而檢察官如不

服本判決，仍得於法定期間內，向管轄第二審法院提起上

訴，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

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檢察官廖啟村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邱宇謙到

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華澹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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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陳郁仁

　　　　　　　　　　　　　　　　　　法　官　黃翊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

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

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賴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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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7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智揚




選任辯護人  劉孟哲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所為112年度竹簡字第1132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2029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甲○○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甲○○與告訴人丙○○前為夫妻關係，育有未成年子女林○繁（民國109年生，姓名年籍資料詳卷），被告明知對林○繁負有保護照顧之義務，而依當時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於112年4月5日上午11時許，在位於新竹市○區○○路000號之煙波大飯店新竹店，放任林○繁脫離其照顧範圍任意嬉戲奔跑，致其不慎跌倒，林○繁因而受有左手拇指鈍傷合併近端指骨閉鎖性骨折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再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真實之證據，倘證據是否真實尚欠明確，自難以擬制推測之方式，為其判斷之基礎。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53年台上字第65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至告訴人之指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以告訴人之指訴為證據方法，除其指訴須無瑕疵，且應有查與事實相符之佐證，始得資為判決之基礎（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本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過失傷害犯行，無非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丙○○之指述、新北市立土城醫院診斷證明書、被害人林○繁傷勢照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北大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未成年子女林○繁有於上揭時、地跌倒，因而受有左手拇指鈍傷合併近端指骨閉鎖性骨折之傷害，惟堅詞否認有何過失傷害之犯行，並辯稱：林○繁一直待在我視線範圍內，我有叫林○繁不要跑，但她還是跑了，林○繁剛起跑後就跌倒，那個時間點我們要抓也已經來不及，我無法預測林○繁的行為，我認為我沒有過失等語；辯護人則以相同意旨為被告辯護，並辯護稱：過失以違反注意義務為前提，然要求被告不能任意讓林○繁在擺設有家具之空間內跑動，乃超乎一般人想像之注意義務，蓋跑步是一種運動，本身即有可能產生風險，而林○繁活動時均在被告之視線範圍內，且被告及其家人均有口頭禁止林○繁跑步，在林○繁開始跑步甚至跌倒時，大家馬上過去安撫她，被告並未放任林○繁脫離其照顧，且以照顧小孩之經驗判斷，小孩跑步跌倒受傷是難以避免之情形，不能用小孩有受傷之結果回推父母一定有過失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夫妻關係，育有未成年子女林○繁，被告對林○繁負有保護照顧之義務，而林○繁於112年4月5日上午11時許，在新竹市○區○○路000號煙波大飯店新竹店房間內，因跑步不慎跌倒而受有左手拇指鈍傷合併近端指骨閉鎖性骨折之傷害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簡上卷第140至141頁），並有被告與林○繁戶籍謄本、新北市立土城醫院診斷證明書、急診病歷、113年8月23日長庚院土字第1130750105號函所附林○繁病歷資料、林○繁之傷勢照片及錄影畫面截圖、林○繁之手部傷勢近拍及就醫照片、新竹煙波飯店房型照片（見112偵12029卷第11至14頁、第45至46頁、第47至48頁、第59頁、本院簡上卷第29頁、第57頁、第59至62頁）等件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惟按刑法上所稱之過失，係指對於構成犯罪事實之發生，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之情形。所謂「應注意，並能注意而未注意」，乃指行為人對於客觀可預見之構成要件結果的發生，疏於保持依據客觀情狀所必要之注意，即違反客觀之注意義務，而具有行為不法。然人類社會活動形形色色，立法技術無從規範所有具危險性活動之注意義務為何，唯賴法院依個案事實加以評價、補充。上述「注意義務」，並非以事後結果論、課予行為人杜絕所有可能發生一切不法結果之絕對責任，而應以事前觀點，判斷處於被告立場之通常一般人，是否皆可預見到某一他人權益侵害結果之發生，因而推衍出一個社會生活中所公認或默認，任何處於被告立場之通常一般人會被要求遵守之行為準則、被期待應採取之避險措施，據以審查被告之行為（包含作為及不作為），是否偏離上述行為準則，違反注意義務，進而決定其行為應否成立過失犯。又法院判斷個案注意義務時，應審酌「容許風險」，蓋過失犯規定雖禁止對他人法益製造風險，然若一概要求消除一切風險以防止結果之發生，則許多現代社會中有其存在意義及價值之活動勢必遭到捨棄、抑制，反有礙社會之健全發展，法秩序對此自有衡平調整之必要。質言之，某些社會活動本質上存在一定風險，但該風險實際上為社會價值判斷所允許，且為社會共同生活所接受，亦即具有「社會相當性」，縱令該風險屬可預見且可避免，然因完全排除一切風險勢必連帶喪失該等社會活動之意義及價值，即屬法律秩序所允許之風險，不應動輒以刑事過失責任相繩。
　㈢證人即被告之胞姊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林○繁於112年4月5日在飯店房間內跌倒時我有在場，當時我們要退房了，在整理行李及在客廳看電視，林○繁先看了我們在做什麼事情，打算跟我們玩，就在我們整理行李處繞著沙發往後跑，跑不到1圈後就跌倒了，林○繁跑步時我們在場所有人，包含我、被告及被告父母親都有跟林○繁說「不要跑，很危險」，但林○繁在起跑沒多久就跌倒，她那時候有哭，我們就趕快圍過去看林○繁，第一時間林○繁說她手痛，我們便有做冰敷及檢查，沒有什麼大狀況，後續林○繁也是唱唱跳跳都沒事，沒有表示任何不舒服，我們都有盡可能在保護林○繁等語（見本院簡上卷第174至179頁）。是自證人乙○○上開證述可知，林○繁於112年4月5日在飯店房間內跌倒前，被告及其家人均有在旁看管、注意林○繁之舉動，並未放任林○繁獨處而使其脫離被告照顧範圍。
　㈣次查，林○繁於案發時為心智健全發展之3歲兒童，具一定認知能力，肢體動作也更擴展，自希望能夠主動到處探索，以滿足自身好奇心及求知慾，該年齡之兒童與家人交往互動、跑跳玩耍實屬常情，而在旁陪伴之家長亦難以預料兒童於玩耍間之突發性行為舉止或意外，是尚難據此認定一般照料兒童之家長，皆可預見兒童於擺設家具之空間內奔跑而跌倒，即因此全盤限制兒童之活動自由，蓋除非藉由拘禁之方式，否則實際上亦不可能完全禁止兒童之行動自由。另考量兒童於成長過程中跑跳、玩耍、嬉鬧等行為均係人格健全發展不可或缺之環節，其行為本即蘊含摔倒受傷之可能，本質上存在一定風險，倘若強求須完全排除一切風險，無異禁止兒童透過自身探索世界，並苛求家長對於兒童之照護，須達到分秒隨時在側、寸步不離之程度，實不免與吾人生活經驗及法律感情相違。經審酌證人乙○○上揭證詞，併考量被告並未放任林○繁獨處，且被告及其家人均有時刻關注林○繁舉動，再以口頭告誡林○繁不可亂跑，且林○繁活動場所未具有特別危險性等因素，認被告縱未完全禁止林○繁於擺設家具之空間內任意奔跑，亦難認林○繁跑步自摔受傷，已逾越「社會相當性」之程度，而屬法秩序所不容許風險。
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提前揭證據，均不足使本院就被告確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原審遽為被告有罪之判決，自有未洽，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自為被告第一審無罪之判決。
六、末按法院以簡易判決處刑者，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及拘役或罰金為限；另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案件，經法院認為有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之情形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分別為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3項、第452條所明定，是地方法院對被告為簡易判決處刑後，經提起上訴，而地方法院合議庭認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者，依同法第455條之1第3項準用第369條第2項之規定意旨，應由該地方法院合議庭撤銷簡易判決，逕依通常程序審判。此所為判決，應屬於第一審判決，檢察官仍得依通常上訴程序上訴於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從而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仍得於法定期間內，向管轄第二審法院提起上訴，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檢察官廖啟村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邱宇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華澹寧
　　　　　　　　　　　　　　　　　　法　官　陳郁仁
　　　　　　　　　　　　　　　　　　法　官　黃翊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
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
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賴瑩芳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7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智揚


選任辯護人  劉孟哲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所
為112年度竹簡字第1132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2029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
二審合議庭，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甲○○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甲○○與告訴人丙○○前為夫
    妻關係，育有未成年子女林○繁（民國109年生，姓名年籍資
    料詳卷），被告明知對林○繁負有保護照顧之義務，而依當
    時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於112年4月5
    日上午11時許，在位於新竹市○區○○路000號之煙波大飯店新
    竹店，放任林○繁脫離其照顧範圍任意嬉戲奔跑，致其不慎
    跌倒，林○繁因而受有左手拇指鈍傷合併近端指骨閉鎖性骨
    折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
    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
    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
    據。再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真實之證據，倘證據是否真實
    尚欠明確，自難以擬制推測之方式，為其判斷之基礎。刑事
    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
    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
    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
    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
    「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
    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53年台上字第656號、
    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至告訴人之指訴，係
    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以告訴人之指訴為證據方法
    ，除其指訴須無瑕疵，且應有查與事實相符之佐證，始得資
    為判決之基礎（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決意旨參照
    ）。
三、本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過失傷害犯行，無非
    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丙○○之指述、新北市立土城醫
    院診斷證明書、被害人林○繁傷勢照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三峽分局北大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
    紀錄表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未成年子女林○繁有於上揭時、地跌倒，
    因而受有左手拇指鈍傷合併近端指骨閉鎖性骨折之傷害，惟
    堅詞否認有何過失傷害之犯行，並辯稱：林○繁一直待在我
    視線範圍內，我有叫林○繁不要跑，但她還是跑了，林○繁剛
    起跑後就跌倒，那個時間點我們要抓也已經來不及，我無法
    預測林○繁的行為，我認為我沒有過失等語；辯護人則以相
    同意旨為被告辯護，並辯護稱：過失以違反注意義務為前提
    ，然要求被告不能任意讓林○繁在擺設有家具之空間內跑動
    ，乃超乎一般人想像之注意義務，蓋跑步是一種運動，本身
    即有可能產生風險，而林○繁活動時均在被告之視線範圍內
    ，且被告及其家人均有口頭禁止林○繁跑步，在林○繁開始跑
    步甚至跌倒時，大家馬上過去安撫她，被告並未放任林○繁
    脫離其照顧，且以照顧小孩之經驗判斷，小孩跑步跌倒受傷
    是難以避免之情形，不能用小孩有受傷之結果回推父母一定
    有過失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夫妻關係，育有未成年子女林○繁，被告對
    林○繁負有保護照顧之義務，而林○繁於112年4月5日上午11
    時許，在新竹市○區○○路000號煙波大飯店新竹店房間內，因
    跑步不慎跌倒而受有左手拇指鈍傷合併近端指骨閉鎖性骨折
    之傷害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簡上卷第140至141
    頁），並有被告與林○繁戶籍謄本、新北市立土城醫院診斷
    證明書、急診病歷、113年8月23日長庚院土字第1130750105
    號函所附林○繁病歷資料、林○繁之傷勢照片及錄影畫面截圖
    、林○繁之手部傷勢近拍及就醫照片、新竹煙波飯店房型照
    片（見112偵12029卷第11至14頁、第45至46頁、第47至48頁
    、第59頁、本院簡上卷第29頁、第57頁、第59至62頁）等件
    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惟按刑法上所稱之過失，係指對於構成犯罪事實之發生，應
    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之情形。所謂「應注意，並能注意
    而未注意」，乃指行為人對於客觀可預見之構成要件結果的
    發生，疏於保持依據客觀情狀所必要之注意，即違反客觀之
    注意義務，而具有行為不法。然人類社會活動形形色色，立
    法技術無從規範所有具危險性活動之注意義務為何，唯賴法
    院依個案事實加以評價、補充。上述「注意義務」，並非以
    事後結果論、課予行為人杜絕所有可能發生一切不法結果之
    絕對責任，而應以事前觀點，判斷處於被告立場之通常一般
    人，是否皆可預見到某一他人權益侵害結果之發生，因而推
    衍出一個社會生活中所公認或默認，任何處於被告立場之通
    常一般人會被要求遵守之行為準則、被期待應採取之避險措
    施，據以審查被告之行為（包含作為及不作為），是否偏離
    上述行為準則，違反注意義務，進而決定其行為應否成立過
    失犯。又法院判斷個案注意義務時，應審酌「容許風險」，
    蓋過失犯規定雖禁止對他人法益製造風險，然若一概要求消
    除一切風險以防止結果之發生，則許多現代社會中有其存在
    意義及價值之活動勢必遭到捨棄、抑制，反有礙社會之健全
    發展，法秩序對此自有衡平調整之必要。質言之，某些社會
    活動本質上存在一定風險，但該風險實際上為社會價值判斷
    所允許，且為社會共同生活所接受，亦即具有「社會相當性
    」，縱令該風險屬可預見且可避免，然因完全排除一切風險
    勢必連帶喪失該等社會活動之意義及價值，即屬法律秩序所
    允許之風險，不應動輒以刑事過失責任相繩。
　㈢證人即被告之胞姊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林○繁於112年4月
    5日在飯店房間內跌倒時我有在場，當時我們要退房了，在
    整理行李及在客廳看電視，林○繁先看了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打算跟我們玩，就在我們整理行李處繞著沙發往後跑，跑
    不到1圈後就跌倒了，林○繁跑步時我們在場所有人，包含我
    、被告及被告父母親都有跟林○繁說「不要跑，很危險」，
    但林○繁在起跑沒多久就跌倒，她那時候有哭，我們就趕快
    圍過去看林○繁，第一時間林○繁說她手痛，我們便有做冰敷
    及檢查，沒有什麼大狀況，後續林○繁也是唱唱跳跳都沒事
    ，沒有表示任何不舒服，我們都有盡可能在保護林○繁等語
    （見本院簡上卷第174至179頁）。是自證人乙○○上開證述可
    知，林○繁於112年4月5日在飯店房間內跌倒前，被告及其家
    人均有在旁看管、注意林○繁之舉動，並未放任林○繁獨處而
    使其脫離被告照顧範圍。
　㈣次查，林○繁於案發時為心智健全發展之3歲兒童，具一定認
    知能力，肢體動作也更擴展，自希望能夠主動到處探索，以
    滿足自身好奇心及求知慾，該年齡之兒童與家人交往互動、
    跑跳玩耍實屬常情，而在旁陪伴之家長亦難以預料兒童於玩
    耍間之突發性行為舉止或意外，是尚難據此認定一般照料兒
    童之家長，皆可預見兒童於擺設家具之空間內奔跑而跌倒，
    即因此全盤限制兒童之活動自由，蓋除非藉由拘禁之方式，
    否則實際上亦不可能完全禁止兒童之行動自由。另考量兒童
    於成長過程中跑跳、玩耍、嬉鬧等行為均係人格健全發展不
    可或缺之環節，其行為本即蘊含摔倒受傷之可能，本質上存
    在一定風險，倘若強求須完全排除一切風險，無異禁止兒童
    透過自身探索世界，並苛求家長對於兒童之照護，須達到分
    秒隨時在側、寸步不離之程度，實不免與吾人生活經驗及法
    律感情相違。經審酌證人乙○○上揭證詞，併考量被告並未放
    任林○繁獨處，且被告及其家人均有時刻關注林○繁舉動，再
    以口頭告誡林○繁不可亂跑，且林○繁活動場所未具有特別危
    險性等因素，認被告縱未完全禁止林○繁於擺設家具之空間
    內任意奔跑，亦難認林○繁跑步自摔受傷，已逾越「社會相
    當性」之程度，而屬法秩序所不容許風險。
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提前揭證據，均不足使本院就被告確
    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達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自屬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原審
    遽為被告有罪之判決，自有未洽，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
    撤銷，自為被告第一審無罪之判決。
六、末按法院以簡易判決處刑者，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得易科
    罰金之有期徒刑及拘役或罰金為限；另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
    決處刑案件，經法院認為有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但
    書之情形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分別為刑事訴訟法第
    449條第3項、第452條所明定，是地方法院對被告為簡易判
    決處刑後，經提起上訴，而地方法院合議庭認應為無罪判決
    之諭知者，依同法第455條之1第3項準用第369條第2項之規
    定意旨，應由該地方法院合議庭撤銷簡易判決，逕依通常程
    序審判。此所為判決，應屬於第一審判決，檢察官仍得依通
    常上訴程序上訴於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從而檢察官如不
    服本判決，仍得於法定期間內，向管轄第二審法院提起上訴
    ，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
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檢察官廖啟村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邱宇謙到
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華澹寧
　　　　　　　　　　　　　　　　　　法　官　陳郁仁
　　　　　　　　　　　　　　　　　　法　官　黃翊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
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
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賴瑩芳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7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智揚


選任辯護人  劉孟哲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所為112年度竹簡字第1132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2029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甲○○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甲○○與告訴人丙○○前為夫妻關係，育有未成年子女林○繁（民國109年生，姓名年籍資料詳卷），被告明知對林○繁負有保護照顧之義務，而依當時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於112年4月5日上午11時許，在位於新竹市○區○○路000號之煙波大飯店新竹店，放任林○繁脫離其照顧範圍任意嬉戲奔跑，致其不慎跌倒，林○繁因而受有左手拇指鈍傷合併近端指骨閉鎖性骨折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再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真實之證據，倘證據是否真實尚欠明確，自難以擬制推測之方式，為其判斷之基礎。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53年台上字第65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至告訴人之指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以告訴人之指訴為證據方法，除其指訴須無瑕疵，且應有查與事實相符之佐證，始得資為判決之基礎（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本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過失傷害犯行，無非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丙○○之指述、新北市立土城醫院診斷證明書、被害人林○繁傷勢照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北大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未成年子女林○繁有於上揭時、地跌倒，因而受有左手拇指鈍傷合併近端指骨閉鎖性骨折之傷害，惟堅詞否認有何過失傷害之犯行，並辯稱：林○繁一直待在我視線範圍內，我有叫林○繁不要跑，但她還是跑了，林○繁剛起跑後就跌倒，那個時間點我們要抓也已經來不及，我無法預測林○繁的行為，我認為我沒有過失等語；辯護人則以相同意旨為被告辯護，並辯護稱：過失以違反注意義務為前提，然要求被告不能任意讓林○繁在擺設有家具之空間內跑動，乃超乎一般人想像之注意義務，蓋跑步是一種運動，本身即有可能產生風險，而林○繁活動時均在被告之視線範圍內，且被告及其家人均有口頭禁止林○繁跑步，在林○繁開始跑步甚至跌倒時，大家馬上過去安撫她，被告並未放任林○繁脫離其照顧，且以照顧小孩之經驗判斷，小孩跑步跌倒受傷是難以避免之情形，不能用小孩有受傷之結果回推父母一定有過失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夫妻關係，育有未成年子女林○繁，被告對林○繁負有保護照顧之義務，而林○繁於112年4月5日上午11時許，在新竹市○區○○路000號煙波大飯店新竹店房間內，因跑步不慎跌倒而受有左手拇指鈍傷合併近端指骨閉鎖性骨折之傷害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簡上卷第140至141頁），並有被告與林○繁戶籍謄本、新北市立土城醫院診斷證明書、急診病歷、113年8月23日長庚院土字第1130750105號函所附林○繁病歷資料、林○繁之傷勢照片及錄影畫面截圖、林○繁之手部傷勢近拍及就醫照片、新竹煙波飯店房型照片（見112偵12029卷第11至14頁、第45至46頁、第47至48頁、第59頁、本院簡上卷第29頁、第57頁、第59至62頁）等件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惟按刑法上所稱之過失，係指對於構成犯罪事實之發生，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之情形。所謂「應注意，並能注意而未注意」，乃指行為人對於客觀可預見之構成要件結果的發生，疏於保持依據客觀情狀所必要之注意，即違反客觀之注意義務，而具有行為不法。然人類社會活動形形色色，立法技術無從規範所有具危險性活動之注意義務為何，唯賴法院依個案事實加以評價、補充。上述「注意義務」，並非以事後結果論、課予行為人杜絕所有可能發生一切不法結果之絕對責任，而應以事前觀點，判斷處於被告立場之通常一般人，是否皆可預見到某一他人權益侵害結果之發生，因而推衍出一個社會生活中所公認或默認，任何處於被告立場之通常一般人會被要求遵守之行為準則、被期待應採取之避險措施，據以審查被告之行為（包含作為及不作為），是否偏離上述行為準則，違反注意義務，進而決定其行為應否成立過失犯。又法院判斷個案注意義務時，應審酌「容許風險」，蓋過失犯規定雖禁止對他人法益製造風險，然若一概要求消除一切風險以防止結果之發生，則許多現代社會中有其存在意義及價值之活動勢必遭到捨棄、抑制，反有礙社會之健全發展，法秩序對此自有衡平調整之必要。質言之，某些社會活動本質上存在一定風險，但該風險實際上為社會價值判斷所允許，且為社會共同生活所接受，亦即具有「社會相當性」，縱令該風險屬可預見且可避免，然因完全排除一切風險勢必連帶喪失該等社會活動之意義及價值，即屬法律秩序所允許之風險，不應動輒以刑事過失責任相繩。
　㈢證人即被告之胞姊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林○繁於112年4月5日在飯店房間內跌倒時我有在場，當時我們要退房了，在整理行李及在客廳看電視，林○繁先看了我們在做什麼事情，打算跟我們玩，就在我們整理行李處繞著沙發往後跑，跑不到1圈後就跌倒了，林○繁跑步時我們在場所有人，包含我、被告及被告父母親都有跟林○繁說「不要跑，很危險」，但林○繁在起跑沒多久就跌倒，她那時候有哭，我們就趕快圍過去看林○繁，第一時間林○繁說她手痛，我們便有做冰敷及檢查，沒有什麼大狀況，後續林○繁也是唱唱跳跳都沒事，沒有表示任何不舒服，我們都有盡可能在保護林○繁等語（見本院簡上卷第174至179頁）。是自證人乙○○上開證述可知，林○繁於112年4月5日在飯店房間內跌倒前，被告及其家人均有在旁看管、注意林○繁之舉動，並未放任林○繁獨處而使其脫離被告照顧範圍。
　㈣次查，林○繁於案發時為心智健全發展之3歲兒童，具一定認知能力，肢體動作也更擴展，自希望能夠主動到處探索，以滿足自身好奇心及求知慾，該年齡之兒童與家人交往互動、跑跳玩耍實屬常情，而在旁陪伴之家長亦難以預料兒童於玩耍間之突發性行為舉止或意外，是尚難據此認定一般照料兒童之家長，皆可預見兒童於擺設家具之空間內奔跑而跌倒，即因此全盤限制兒童之活動自由，蓋除非藉由拘禁之方式，否則實際上亦不可能完全禁止兒童之行動自由。另考量兒童於成長過程中跑跳、玩耍、嬉鬧等行為均係人格健全發展不可或缺之環節，其行為本即蘊含摔倒受傷之可能，本質上存在一定風險，倘若強求須完全排除一切風險，無異禁止兒童透過自身探索世界，並苛求家長對於兒童之照護，須達到分秒隨時在側、寸步不離之程度，實不免與吾人生活經驗及法律感情相違。經審酌證人乙○○上揭證詞，併考量被告並未放任林○繁獨處，且被告及其家人均有時刻關注林○繁舉動，再以口頭告誡林○繁不可亂跑，且林○繁活動場所未具有特別危險性等因素，認被告縱未完全禁止林○繁於擺設家具之空間內任意奔跑，亦難認林○繁跑步自摔受傷，已逾越「社會相當性」之程度，而屬法秩序所不容許風險。
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提前揭證據，均不足使本院就被告確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原審遽為被告有罪之判決，自有未洽，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自為被告第一審無罪之判決。
六、末按法院以簡易判決處刑者，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及拘役或罰金為限；另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案件，經法院認為有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之情形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分別為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3項、第452條所明定，是地方法院對被告為簡易判決處刑後，經提起上訴，而地方法院合議庭認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者，依同法第455條之1第3項準用第369條第2項之規定意旨，應由該地方法院合議庭撤銷簡易判決，逕依通常程序審判。此所為判決，應屬於第一審判決，檢察官仍得依通常上訴程序上訴於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從而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仍得於法定期間內，向管轄第二審法院提起上訴，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檢察官廖啟村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邱宇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華澹寧
　　　　　　　　　　　　　　　　　　法　官　陳郁仁
　　　　　　　　　　　　　　　　　　法　官　黃翊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
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
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賴瑩芳


